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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公司简介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前身是 1952 年成立

的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2006 年完成统一法人改革并成立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09 年改制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香港挂牌上市。下辖拥有 11 家

中心支行、7 家分行，营业网点 562 家，其中广州地区 542 家；下辖有子公司 30 家，分布

在 8 省 1 市，其中金融租赁公司 1 家、控股农商银行 4 家、珠江村镇银行 25 家，获得信用

卡专营牌照。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始终坚守

支农支小发展定位，坚定践行服务实体经济本职本分，以“成为国内一流商业银行”为愿景

目标，锚定打造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广州样本，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持续做强业务特色，

全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持续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1.2. 披露依据 

本报告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3 年第 4 号《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及其相

关规定进行编制并披露。 

1.3. 并表范围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并表资本监管指标的计算范围应包括商业银

行以及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其直接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及被投资金融机构共同构

成银行集团。本报告中，“本集团”指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附属子公司。 

1.4. 披露声明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已建立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治理架构，由董事会批准并由高级管理层实

施有效的内部控制流程，对信息披露内容进行合理审查，确保第三支柱披露信息真实、可

靠。 

本报告是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正文第九章“信息披

露”及附件 22《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内容和要求》编制，而非按照财务会计准则编制，因

此，报告中的部分资料并不能与同期财务报告的财务资料直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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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本监管指标 

2.1. 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本集团关键审慎监管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风险相关指标，列示如下： 

表 1：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可用资本（数额） 

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79,718 78,886 81,637 

2 一级资本净额 92,111 91,277 91,855 

3 资本净额 115,562 113,623 113,822 

风险加权资产（数额） 

4 风险加权资产 839,078 833,102 810,798 

资本充足率 

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50 9.47  10.07  

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98 10.96  11.33  

7 资本充足率（%） 13.77 13.64  14.04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8 储备资本要求（%） 2.50 2.50 2.50 

9 逆周期资本要求（%） 0.00 0.00 0.00 

10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1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8+9+10） 2.50 2.50 2.50 

12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4.50 4.47 5.07 

杠杆率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479,798 1,422,343 1,334,620 

14 杠杆率（%） 6.22 6.42 6.88 

14a 杠杆率 a（%） 6.22 6.42 6.88 

流动性覆盖率 

15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220,325 212,755 219,635 

16 现金净流出量 95,501 128,798 140,335 

17 流动性覆盖率（%） 230.70 165.19 156.51 

净稳定资金比例 

18 可用稳定资金合计 865,795 851,649 831,614 

19 所需稳定资金合计 758,930 722,982 682,350 

20 净稳定资金比例（%） 114.08 117.80 121.88 

流动性比例 

21 流动性比例（%） 97.84 94.99 91.23 

注：本表第 12项“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指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

扣除所有用于满足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的部分后，剩余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占

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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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风险加权资产概况 

本集团风险加权资产概况包括第一支柱风险加权资产和最低资本要求，列示如下： 

表 2：风险加权资产概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风险加权资产 最低资本要求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1 信用风险 790,198 784,727 63,216 

2 市场风险 8,958 8,145 717 

3 操作风险 39,923 40,230 3,194 

4 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间转换的资本要求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合计 839,078 833,102 67,126 

注：本表“最低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8%）。 

 

3. 杠杆率 

3.1. 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异 

下表列示本集团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和杠杆率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的对比关系。 

表 3：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 

1 并表总资产 1,369,525 

2 并表调整项 0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0 

4 衍生工具调整项 0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0 

6 表外项目调整项 114,355 

7 资产证券化交易调整项 0 

8 未结算金融资产调整项 0 

9 现金池调整项 0 

10 存款准备金调整项（如有） 0 

11 审慎估值和减值准备调整项 -4,082 

12 其他调整项 0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47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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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杠杆率 

下表列示本集团杠杆率分母的组成明细及实际杠杆率、最低杠杆率要求。 

表 4：杠杆率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表内资产余额 

1 表内资产（除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1,371,293 1,338,342 

2 减：减值准备 -27,674 -26,009 

3 减：一级资本扣除项 -3,310 -4,344 

4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交易除外） 1,340,310 1,307,989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5 各类衍生工具的重置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考虑双边净额结算协议的影响） 0 0 

6 各类衍生工具的潜在风险暴露 0 0 

7 已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抵质押品总和 0 0 

8 减：因提供合格保证金形成的应收资产 0 0 

9 减：为客户提供清算服务时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0 

10 卖出信用衍生工具的名义本金 0 0 

11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0 

12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0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13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25,905 16,778 

14 减：可以扣除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0 0 

15 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0 0 

16 代理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0 0 

17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25,905 16,778 

表外项目余额 

18 表外项目余额 198,662 203,908 

19 减：因信用转换调整的表外项目余额 -84,307 -105,490 

20 减：减值准备 -773 -841 

21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113,582 97,576 

一级资本净额和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22 一级资本净额 92,111 91,277 

2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479,798 1,422,343 

杠杆率 

24 杠杆率（%） 6.22 6.42 

24a 杠杆率 a（%） 6.22 6.42 

25 最低杠杆率要求（%） 4.00 4.00 

 

 

 

 


